                                                                                                                                                                                                                                                                                                                             




淄文昌财〔2025〕42号 
[bookmark: _GoBack]
关于印发《文昌湖区财政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科室：
为做好2025年度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经研究，制定了《文昌湖区财政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科学组织，统筹推进
（一）各科室在发起检查前，要下发检查通知或实施方案，明确检查内容、检查要求、完成时限等内容。检查通知或实施方案要及时送预算科（兼财政监督职能）备案，并以此作为在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中发起检查任务和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的依据。检查方式相近的检查任务，要视情统筹组织系统内联合抽查，减少多头部署、多头检查。对省、市级统一发起的任务，原则上不再另行组织开展相同的抽查任务。
（二）对未列入《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增加的抽查任务，或已经列入工作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取消的抽查任务，经局办公室同志批准后进行动态调整，调整后的抽查计划于5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和公示系统（山东）同步公示。
二、分类施策，差异监管
（一）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全部根据信用风险分类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对信用风险高的企业提高抽查比例，对信用风险低的企业降低抽查比例，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提升双随机抽查靶向性和精准性。
（二）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推进对“四新企业”的包容审慎监管。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结果认定中，实际住所（经营场所）与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不一致但能够联系到的，以责令改正方式限期变更登记，在期限内改正的，抽查结果不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三）根据监管实际情况，对“四新企业”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能够通过书面检查、信息化报送、电子设备检测、大数据监测等非现场检查方式实现的，可以不采用现场检查方式进行。检查中要积极利用其他政府部门检查结论、司法机关生效文书和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切实压减现场检查，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同时，要确保关心关爱企业家免检免扰制度和对认定的新经济企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措施落实到位。 
（四）依托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执法人员（不少于2名）。为确保抽查程序公平、公正、公开，若抽取人员因客观原因未能参加检查，应采取“递补抽取”的方式仍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产生。执法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避。
（五）贯彻落实“全省涉企行政检查一张网”建设要求，入企双随机检查实行“事前备案、事中记录、事后回头看”扫码检查模式，实现检查全过程“透明化、可视化、数字化”。
三、加强督导，落实到位
(一）各科室要高度重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随机检查工作落到实处，有效推进。
(二）各科室开展执法检查须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法定权限和程序，确保执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明确。

附件：《文昌湖区财政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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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2025年6月26日














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2025年6月26日印发
文昌湖区财政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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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财会监督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区行政事业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不低于1%，抽查1次

	2
	中低风险
	6月--9月
	区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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